商品编码归类要点（第一类）
第一部分： 商品归类的要点
本类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活动物，以及未经过加工或仅经过有限的简单加工的动物产品。归入其他类的动物产品主要有三种情况：
l.通常作为某些行业原材料使用的动物产品；
2.作为培养微生物使用的活生物；
3.巡回展出用的活动物。
本类共分5个章(第1章～第5章)，一般按照活动物食用动物产品非食用动物产品的顺序列章。其商品范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1、活动物(第1章和第3章)
2、食用动物产品，未经过加工或仅经过有限的简单加工(第2章 ----第4章)；
3、非食用动物产品，未经过加工或仅经过有限的简单加工(第5章)
归入本类与归人其他类的食用动物产品(前已述及按商品用途归入其他类的除外)，主要靠加工程度以及加入的物质是否超过本类各章的注释，以及品目条文允许的范围来区分。需要指出的是，本类的各章对所属动物产品的加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允许添加的物质也不完全一样，归类错误往往出在对这些细微差别的掌握上。超过了本类加工程度以及加入的物质超过允许范围的食用动物产品，将主要归入第四类。其中最容易与本类的食用动物产品发生归类混淆的是第16章的商品，因此考生应该花大力搞清楚本类第2章～第3章的动物产品与第16章商品的区别。
(二)归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1.本类各章的结构及商品范围
(1) 第1章活动物 
本章共有6个品目，按照畜及兽——家禽——其他活动物的顺序列目。本章主要包括除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应分别归入品目03．01、 03．06或03．07)的各种活物。特别提醒考生注意的是，鲸、海豚，海豹、海狮、海象等水生哺乳动物，以及可在水中生活的龟、鳖、水蛭、蛙、鳄鱼等动物应归入第1章而不归人第3章。
(2)第2章 肉及食用杂碎
本章共有10个品目，按照具体列名的畜肉——具体列名畜的食用杂碎——家禽肉及食用杂碎——其他动物肉及食用杂碎的顺序列目。本章主要包括第一章所列可供人食用的动物的肉及食用杂碎(含鲜度适合供人食用的在运输途中死亡的动物)，以及未炼制、不论是否供人食用的不带瘦肉的肥猪肉、猪脂肪及家禽脂肪。
一般来讲，归入本章的动物产品，其加工程度仅限于鲜、冷、冻、盐腌、盐渍、干制、熏制或在表面撒糖或洒糖水。如果超出此范围，例如经蒸、煮、煎、烧、炸、烤等烹饪方法加工的，就不能归入本章。但是，供人食用的肉及食用杂碎的细粉或粗粉，不论是否经过烹煮均归入本章。
(3)第3章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本章共有7个品目，按照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顺序列目。本章主要包括各种活的或死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但不包括因其种类或鲜度不适合供人食用的前述死动物)。这些动物可供食用、工业用、产卵用或观赏用。本章产品允许的加工程度在第二章所述情况的基础上有所扩大，主要表现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烹煮了的鱼及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带壳的甲壳动物，无论是否冷冻仍归入本章。但是，经过熏制加工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不归入本章而应归入第16章。
(4)第4章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本章共有10个品目，按照乳—乳品—禽蛋—天然蜂蜜—其他品目未列名的食用动物产品的顺序列目。本章主要包括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及其他品目未列名的食用动物产品。归入本章的乳品主要包括：乳及奶油、酸乳、乳清；以天然乳为基本成分的未列名产品；黄油及其他从乳制得的脂和油以及乳酪等。需要注意，这些乳品必须符合本章注释及品目条文对乳品的规定。由于供人食用的动物产品主要归入了第2章至第3章的有关品目，所以本章所包括的未列名食用动物产品有限，常见的商品有鳖或海龟的蛋、燕窝及鲜蜂王浆等。
(5)第5章其他动物产品
本章共有11个品目，作为本类兜底的章主要包括各种未经加工或仅经过简单加工的、其他章不包括的通常不供食用的动物产品。但动物的肠、胃、膀胱以及动物血，不论是否供人食用均归入本章。本章的动物产品主要有人发、兽毛、骨、兽牙、珊瑚、麝香、动物胚胎等。
2、商品介绍及名词解释
考生对于品目条文或注释中涉及的商品或名词不了解，是很准正确归类的，希望考生重视对下列内容的学习。
(1)羔羊肉(子目0204．1000和0204．3000)：
是指不超过12个月大的绵羊肉，其肉质纹理细嫩，呈粉红色。宰好后每头重量不超过26千克。
(2)肥肝(子目0207．3400)：
肥肝的个大、量重、脂肪多，通常呈白色至淡栗色不等。而其他向禽类的肝则个小，一般呈深红色或淡红色。
(3)海龙和海马(干的)(晶目03．05)：
海龙和海马均属于鱼类动物。海龙又叫杨枝鱼；海马的头象马，大的海马是珍贵的中药(即使干制后供作中药用，也归入第3章而不归入第5章)。
(4)龙虾(品目03．06)
是指不带大螯的龙虾，如我国的锦绣龙虾，属龙虾科。
(5)大螯虾(品目03．06)：
它的体形略似龙虾，与龙虾最明显的区别是，前三对步足都有螯，尤其是第一对螯特别发达，同蟹的螯一样。属河虾科。
(6)大麻哈鱼(第3章)： 
这种鱼属于鲑形目鲑亚目鲑科，是麻哈鱼属的一种。
(7)水生无脊椎动物(第3章)：
体内没有脊椎骨的水生动物。最常见的“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是海参、海蜇、海胆。
(8)甲壳动物(第3章)：
节肢动物的一类，全身包有硬的甲壳，生活在水中。
(9)软体动物(第3章)：
无脊椎动物的一门，体柔软，足是肉质，多数具有钙质的硬壳，生活在水中和陆地上。
(10)中华绒毛蟹(品目03?06)：
即大闸蟹，中华绒毛蟹是学名，与其他蟹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甲壳上有绒毛。
(11)改良种用的动物(第1章和第3章)：
须经省一级以上有关部门出具证明，才能归入本类有关的子目。如没有证明，则不论其实际用途如何，一律不能作为改良种用动物归类。
(12)冷的(第2章和第3章)：
指产品温度一般降到0℃左右，但未冻结。
(13)乳(第4章)：
仅指全脂乳、半脱脂乳和全脱脂乳。
(14)乳酪(04．06)： 
同时具有第4章章注3所列三种特性的乳清经浓缩并加入乳或乳脂制成的产品。
(15)未加工及加工的人发：
仅按长度而未按发根和发梢整理的人发应视为未加工品。如果已按发根和发梢整理或经除简单洗涤以外的加工的人发，则不归入本章，一般应归入第67章。
(16)马毛(品目05．03)：
是指马科、牛科动物的鬃毛和尾毛。
(17)兽牙(品目05．07)：
是指象、海象、河马、一角鲸和野猪的长牙、犀角及其他动物的牙齿。
(18)黄药(子目0510．0010)：
特指作为中药使用的动物体内病态结石，例如牛黄、马宝、猴枣，牛黄一般是指牛胆内的结石，马宝一般是指马胃内的结石，猴枣—般是指猕猴内脏的结石。
(19)供配制药用的动物器官及其他动物产品(品目05．10)：
通常只适用于动物的器官及部分品，一般话ㄍ暾亩镆膊话ǜ善贰?
3、归类时容易混淆或忽视的地方
下面的内容是本类商品中归类时考生容易混淆或忽视的地方，也是考试的难点所在，希望考生花大力气掌握。
(1)名称中带有“鱼”字的某些非鱼类商品的归类。
有些商品名称中带有“鱼”字，但是在生物学分类体系中并不属于鱼类，不能按鱼归类，而应该分别按其生物类属归类，归入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或软体动物等所属的品目。
(2)未炼制动物脂肪的归类。
未炼制的不带瘦肉的肥猪肉、猪脂肪及家禽脂肪应归入品目02.09；其他未炼制的动物脂肪(如牛脂肪)应归入第15章。 
例题解析：（同学们要亲自动手查）
1．冻扇贝柱(供食用) 
答案：0307．2900 说明：本题商品是软体动物。
2．活珍珠鸡(供食用，重2千克) 
答案：0105．9993 说明；本题商品按品目条文归类。
3．仅经过洗涤处理的野鸭羽绒(制羽绒被用)
答案：0505．1000 说明：本题商品按品目条文归类。
4．牛黄
答案：0510．0010 说明：牛黄是黄药
5．全脱脂淡奶粉(含有5％的淀粉)
答案：0402．1000 说明：本题商品按品目条文归类。
6．冻猪血(供食用)
答案：0511.9990 说明：依据第5章章注的规定，本题商品应归入第5章
7．肥肝(鲜的)
答案：0207．3400 说明：本题商品按品目条文归类。
8．干鲍鱼
答案：0307．9910 说明：本题商品是软体动物。
9．干海马
答案：0305．5910 说明：海马是鱼，不是第一章商品。
lo．供食用的冻大闸蟹
答案：0306.1490 说明：本题商品是甲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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